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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人获“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罪”一案 

几个焦点问题的自我辩护 

 

尊敬的法官先生： 

本人（二审上诉人）2004 年 11 月 24 日在山西太原被绑架、拘

传至今，已半年有余，其间“有幸”经历了刑事拘留、逮捕、庭审、

宣判、上诉等司法程序，犹如一场浩劫，其惊心动魄的心路历程，身

在事外的人难以想象与体会。与其他在押人员所不同的是，面对这刻

骨铭心的遭遇，我没有丝毫羞愧，没有对未来失去信心，而是更加坚

定自己的信念，更加向往自由快乐的生活。亲情、友情、书籍和诗歌

自然时时刻刻地陪伴着我，给我无限的关怀和力量。如果说“苦难是

金”，那么此时的我已如此富有和满足，心中充满言说的渴望。 

最为关键的是，就本案中所谓的做案“动机”、“手段”、“情节”、

“后果”等法律因素，随着自己自我保护意识的提高，学法、知法、

守法、用法能力的提高，对整个事件前前后后、方方面面做了详细的

自省与思考。现郑重声明：不论此前是否有过犹豫与迷惑，有过怯懦

与妥协，放弃过抗争与申辩，或者其它种种暂不便公开表明的原因所

导致的各种不利于本案的因素，那么，我将向法庭，向我的辩护人，

向我的亲朋好友，向海内外关心、帮助我的所有团体、组织和个人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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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晰、明确地表明我的立场和观点，那就是：我无罪！ 

现就本案中几个焦点问题再次辩护如下： 

一、中国台湾绝不是“境外” 

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，台湾是中的一部分。中国台湾驻外机构、

重事业单位、团体、组织或个人，在政治意义上，在主权意识上，在

法理层面上，当然也是“中国的一部分”，而绝不是主权概念上的“境

外”。《民主论坛》网站是一个独立的媒体机构，其负责人洪哲胜博士

系中国台湾人，虽然其办公场地之一设在美国纽约，但他“中国台湾”

籍身份，网站服务对象，涉及内容话题，均离不开“中国”二字，突

破不了“中国台湾”这个大框架。以“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”为

本人定罪，实质上即将台湾判定为“境外”，分割主权，混淆视听，

自相矛盾，希望二审法庭立即依法预以改判，以免造成无可挽回的重

大损失和恶劣的国际影响。 

事实上，中国执政当局曾多次犯过类似的错误，制造多起广为人

知的政治笑话。例如，1989 年，时任中国政府总理李鹏在中央电视

台直播的记者招待会上，在回答记者提问时，曾有口误“海峡两国人

民的根本利益”；再如，2001 年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回答记者提问

时，针对日本右翼分子登上中国领土钓鱼岛一事，竟严厉要求日本政

府（依日本国法律）惩治这些右翼分子。本人从事新闻工作十几年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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曾无数次接到“有关部门”各种形式的通知，如要求不得转载香港、

台湾媒体的报道，不得发表有关香港（民主选举、“七一”大游行等）

问题的报道和评论，不得擅自报道和评论有关台湾民主选举的新闻，

不得转载和引用《苹果日报》的文章，不得下载和炒作被大陆查禁的

但在香港出版的有关书籍的内容和话题（如章诒和的《往事并不如

烟》、高文谦的《晚年周思来》等）。凡此种种，充分表明，中共执政

当局一方面在国际上大造舆论，主张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，不得干涉

中国内政，可在另一方面，却多年一贯地在大陆地区强行阻止人民了

解香港、台湾事务的真相，强化香港、台湾人员与大陆的身份识别，

用意识形态这道鸿沟阻碍两岸中国人民在政治、文化、新闻、经济等

方面的沟通和交流，以政治认同强行代替人文认同。不论从何种角度

去论证，台湾人民都有权了解大陆的“社情民意”，而“国家秘密”

之于台湾民众，也绝非他国或“境外”之“国家秘密”。 

道理很简单：假如中国国民党主席连战和中国亲民党主席宋楚瑜

多年一贯地称中国大陆、中国湖南省为“境外”，那么，中国共产党

和胡锦涛总书记还会邀请他们访问大陆并与之“亲切会谈”吗？ 

二、新闻报道不是“非法提供” 

本人从事新闻工作十余年，先后在西安、上海、太原、长沙等地

近十余家报刊从事新闻工作，历任记者、编辑、新闻中心主任、编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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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心主任、常务副总编等职务，有着较为丰富的从业经验和职业敏感。

新闻工作的天职就是揭露事实、客观报道、公正评说，服从人民的意

志。就本案来说，仅仅是报社最普通的一次编前会上的口头传达，在

一没有看到原件；二是传达范围如此广泛；三在事后没有任何人强调

并确认的情况下，本人完全有正当理由否认此所谓“绝密文件”的合

法性、真实性和有效性。在当时的现场情况下，任何人都无法将其所

称的“秘密”与法律意义上的“绝密”等同起来，任何人都有可能将

这份《通知》无限制地“通知”出去，任何新闻媒体都有可能及时、

准确地将其作为报道内容。《民主论坛》网站作为一家中国台湾人开

设的独立媒体，既非情治机关，也非研究机构，完全有独立报道的权

利。新闻报道一旦被扣上“非法提供”的罪名，那么新闻工作的合法

性将缺乏可靠、合理、公正的法律依据。 

三、“通知”就是“通通知道” 

按照新闻工作从业十余年的经验，按照普通群众对字面的理解，

按照中国新闻管辖制度的“游戏规则”，“通知”就是“通通知道”，

并不会使人产生歧义。中国执政当局及其各种宣传机构，通常都是以

《通知》的形式发布政策、法规、指令、要求、决议和会议精神，比

如中央 1 号文件关于减轻农民负担的通知，关于治理报刊乱摊派的通

知，关于扫黄打非的通知，关于矿难事故的通知等等，2005 年 4 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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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5 日新华社授权发布《中共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

推行政务公开的意见》，更是要求“把人民群众普遍关心，涉及人民

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作为政务公开的重点内容”。而令世人大开眼界

的是，同样是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发布的文件，同样

是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社会问题，同样是依例应当预以公开的日

常政务，同样冠以“通知”的名义，这样一份应当“通通知道”且事

实上已经“通通知道”的文件，竟然会成为一份“绝密文件”呢？解

决农民“吃饭”问题的 1号文件大张旗鼓地通知到每个角落，解决人

民群众“说话”问题的 11 号文件为什么要偷偷摸摸“羞”于见人呢？

希望二审法庭给予适当的理由支持自己的裁定，并让全天下人“通通

知道”本人的所谓重大“罪行”。 

四、本案不存在所谓“敌对分子” 

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（2005）长中刑一初字第 29 号刑事

判决书中称“本院认为，被告人师涛为向境外敌对分子通风报信，故

意将其所知悉的属于绝密级的国家秘密提供给境外的机构，危害国家

安全，”对此，需要提请法庭注意的是，所谓“敌对分子”的说法并

不成立。《关于当前稳定工作的通知》中所列举的所谓不稳定因素，

如“六四”分子、“法轮功”、“知识分子自由倾向”、“拆迁户”、“群

体性上访”等，均为泛指，并不针对具体的个案和个人，其通过各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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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式传播后，传播对象也是模糊群体、各色人等，并不具体的个案和

个体，笼统地指称为“敌对分子”并强辞夺理为本人定罪，实在是于

法无依，实在是“欲加之罪”。 

五、本案没有危害主体 

中共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办公厅 11 号文件《关于当前稳定工作

的通知》，通过会议传达、口头传播、网络报道等各种方式，基本上

达到其“通知”的目的，然而，通过司法程序为本人定罪，却未发现

本案给“国家”造成一丝一毫危害，不论是国家主权、领土完整、政

党利益、国防科技、商业活动、文化交流、经济项目、各种资源、公

益事业、乃至安定团结等这些构成“国家”概念的各种要素，均没有

任何证据表明因本案而蒙受任何损失，因此绝不能构成危害国家安全

罪所罗列的各项罪名。另据新华社报道，2004 年全国有 1700 多万人

写了入党申请书，中共党员人数已达 6960 万人，如此众多的人员狂

热地加入中共党组织，足以说明本案也未对执政党利益造成任何危

害。作为犯罪要素的危害主体不存在，危害后果不成立，“情节特别

严重”更是莫须有，作为一起犯罪案件根本无法成立。 

六、揭破“稳定工作”的真相 

稳定工作是涉及国家利益的大事。影响稳定的主要因素不外乎

“天灾”与“人祸”两大类。天灾指地震、海啸、台风、水灾、旱灾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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虫灾、瘟疫等，人祸就比较多，如战争、金融危机、金融安全（如因

政策性误导致的管理混乱、失控、崩溃等）、食品卫生安全、就业危

机、教育危机、能源危机、政府信任危机、政党的恶性竞争、独载专

政下的立法危机、暴政引发的自发反抗等等。按照中国的“国情”，

恰恰是这些与人民群众利益攸关的重点稳定工作，至今都很难达到公

开、透明，多年来造成无法估量的重大损失，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

2003 年那场名为天灾、实为人祸的“非典”疫情，若不是蒋彦永先

生冒着巨大的风险将真实情况及时“非法提供”出去，恐怕整个中国

将会在白色恐怖中蒙受更为巨大的损失。重大不稳定因素不公开，搞

“暗箱操作”，玩文字游戏，玩数字游戏，却要拿人民群众的生命财

产安全作为“保密”的代价，拿普通公民作为惩治的对象，拿新闻媒

体开刀，视人民群众的“知情权”若掌上玩物，一意孤行，一错再错，

这才是中国稳定工作最大的隐患。但自 1989 年以后，稳定工作的对

象就一直以无辜的、不知情的大学生为主，每年 4—6 月份，凡涉及

大学生的新闻与话题，都成为新闻报道的“高压线”，以至于神经过

敏，有时连高校的伙食卫生等鸡毛蒜皮的事情都成为报道禁区。从此

之后，“稳定工作”的通知增加了许许多多内容，包括特大交通事故、

贫困地区儿童就学、下岗职工问题，一些特意“打招呼”的刑事案件

或经济案件，艾滋病、特种警车牌号、城市拆迁、计划生育、农村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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届选举，甚至有时候连批评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或某档节目、某个主

持人等等，都被挡载上“稳定工作”这艘“超级巨轮”，而屡次三番

下通知、开会传达，要求禁止报道。 

而上面所列举的这些所谓不稳定因素，涉及到方方面面，却全部

都是在各级政府行政范围内应该解决的问题，都是在法律范围内应当

公开公正解决的问题，都是如果公开报道会加速解决并有利于政府形

象的日常政务或社会问题，相反，促使这些问题大面积频繁发生，积

少成多，积著成患，成问题“皮球”者，基本上都与各相关地区、各

级政府、各行业职能部门或司法机关不良行政、不作为、不公正裁判、

不合理决策或违规操作有关。也就是说，多年以来，所谓的“稳定工

作”及其公开或秘密的“通知”，并没有达到沟通民情、服务社会、

造福于民、廉洁行政、提高效率的目的，并没有把人民群众的切身利

益放在第一位，反而用高压手段对出现的此类各种问题进行隐瞒与误

导，阻止人民了解真相，打压各种维权活动，封堵人民表达意志的各

种渠道，其中，执政当局的各级宣传部门充当了极其不光彩的角色。

北京大学焦国标教授一篇雄文《讨伐中宣部》只不过“一不小心”捅

破了这只大脓包，而数以千计的新闻单位和成千上万的新闻工作者却

已经在这样恶臭的环境下硬着头皮苦苦生存多年。每家报社、电视台、

电台总编室墙上张贴着各种各样的“通知”、“指示”、“要求”，就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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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有说服力、最深刻、最触目惊心的证明。 

在本案中所涉及的所谓“不稳定”因素，也同样如此。“知识分

子自由化倾向”违反了哪一条法律？拆迁户和群体性上访哪座城市没

有经常发生？“法轮功”的所作所为全世界有目共睹，又有何“绝密”

可言？“六四”分子年年都在全球各地举行各种形式的纪念活动，唯

独中国政府严密封锁有关消息，竟也成为“国家秘密”；香港民众和

平维权行动没有超越基本法所赋予的权利，正当的民主诉求与游行集

会活动没有任何理由不让大陆人民了解和评论。不知道这些“国家秘

密”编织的一份“绝密”文件背后，究竟掩盖着何种用心？大陆人民

在这样极端严厉的新闻封锁之下还要忍受多久？在不敢讲真话、不愿

不讲话、不许讲真话、打击讲真话的政治体制之下，一个人、一个党

或一个政府的诚信从何而来？“先进性”又从何谈起？当《皇帝的新

装》这出政治童话天天上演，说真话的“孩子”就会遭殃，北师大女

生刘荻、湖北作家杜导斌、陕西青年赵常青等纷纷下狱，成为二十一

世界之初一幕幕最荒诞的政治悲剧和法律闹剧。今天当我也获罪下

狱，在看守所这个特殊的场所用自己独特的方式纪念“六四”事件十

六周年，反思从事新闻工作多年来所了解到的成百上千条“不稳定”

因素，思考这么多年来泱泱大国竟少有人去质疑这么个“本末倒置”

的所谓“稳定工作”及其各种“通知”，感到无限的悲哀。如果因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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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案而引起更多人产生揭破“稳定工作”真相的兴趣，勇于捅破这层

“窗户纸”，敢于嘲笑这件具有中国特色的“皇帝的新装”，那么，我

会把坐牢的磨难和苦役，看作是一件神圣的工作，愉快地去面对它。 

七、本案及其判决完全是对本人迫害的结果 

自 1989 年以来，“有关部门”花费大量的人力、物力、财力，对

本人进行长达十余年的监控、监视、跟踪、窃听，最后抓捕入狱。如

果不用“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”这项指控为本人定罪，也会罗织

其它罪名，甚至采用其它非常手段进行“惩罚”。长期以来，本人的

电子信箱、电话通讯、日常工作、人际交往、私密生活等，均受到严

重干扰，失去最基本的安全。一些同事、朋友受到牵连，同时得知，

更多的异议人士和自由派知识分子也受到同样的“待遇”。本人的日

常生活和工作受到很大影响，时至今日，包括西安等地众多的亲朋好

友和同事，都对我频频跳槽更换工作、离家出走等行为表示不理解，

我本人所承受的巨大精神压力别人根本无法了解。获罪下狱固然痛

苦，失去隐私安全更令人恐惧和不安。 

之所以会发生这一切，是因为我念念不忘“文革”悲剧，不忘“六

四”惨剧，念念不忘独裁专制主义的政治浩劫对于国家和人民所造成

的史无前例的巨大灾难。当我通过自己的笔，把心中的疑虑、困惑、

痛苦和恐惧一字一句讲述出来，并与更多的文字撞出共鸣之声，就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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灾难降临之时，只是“他们”下手的借口和时机问题，一条通往监狱

大门的道路早已为我铺开，而我自己也曾多次在诗歌中描述过这样的

预感：“又是一个即将到来的春天，一个怎样流血的春天”（《天堂的

边疆》），还有组诗《安息日》等。许多读者朋友读不懂那些急躁的词

句后面隐隐传来的镣铐之声，而那金属早已将我折磨得筋疲力尽，直

到有一天，一只早已准备好的黑头罩套在我的头上，一出早已安排好

的悲剧在 2005 年 11 月 25 日那场大雪之夜，在长沙火车站站台上达

到轰轰烈烈的最高潮。 

八、勇于承担责任才是诚信政府 

综上所述，以及之前的《上诉状》与《辩护辞》，本人再次明确

地通过法庭表达本人对于此案的最后几点诉求： 

1、中共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办公厅纠正将《关于当前稳定工作

的通知》列为“绝密级”文件的作法，切实做到政务公开，取信于民。

勇于承担责任才是诚信政府。 

2、国家保密局收回为办案单位出具的密级鉴定书，与原件校对

后重新做出结论。 

3、全国人大常委会召开听证会，对“国家保密局为终极裁定单

位”等法律条文进行听证讨论。 

4、各级宣传部门及其文件传达人应承担泄露文件内容并广为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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听知造成的本案及其它各种后果。 

5、侦查部门、起诉单位和审判机关启动相应的司法程序，宣布

本人无罪并立即释放。 

6、各有关部门应承担的由于本案所造成的其它一切后果。 

7、所有的结论应无条件向社会公开。 

8、本人保留一切权利对此案进行追究，维护合法权益。 

9、二审法庭应公开审理此案，并允许新闻记者和公民旁听。 

10、包括本人在内的所有人员均有权对二审及裁定结果作公开报

道和评论。 

此呈：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

 

 

辩护人：师涛 

二 00 五年六月四日 

 


